
 

 

 

新北市擴大五股都市計畫（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）發布前 

臨時性建築物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請 人      
(公司請加註負責人) 

 
公司(商業)統一編號     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 

電 

話 
 

通 訊 地 址      
縣

市        鄉鎮
市區           

路

街   段      巷   弄   號    樓 

戶 籍 地 址 
□同通訊地址 

     
縣

市       鄉鎮
市區          

路

街   段      巷  弄   號    樓 

開 業 建 築 師  開業證號  
電 

話 
 

事 務 所 地 址   
縣

市    
鄉鎮
市區     

路

街  段  巷   弄  號  樓 

設 置 地 點 五股區         段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     地號等    筆 

基 地 概 要 

【法定建蔽率】              ％   【法定容積率】         ％ 

【基地面積合計】         ㎡     【其他】          ㎡  

【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】 

建 築 規 模 

【建築物用途】                   【建築物總高度】                 m 

【建築面積】              ㎡     【總樓地板面積】                 ㎡ 

【設計建蔽率】            ％     【設計容積率】                   ％  

【構造種類】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工程造價概算】 

【層棟戶數】    幢    棟  地上    層  地下    層  共    層      戶 

【總設計停車輛數】    輛 

【雜項工作物概要】長度        m、高度        m、構造別 

相 關 書 圖 
(請申請人確實勾選) 

□ 1.申請書 
□ 2.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 
□ 3.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 
□ 4.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正本 

（三個月內有效之地籍圖、第一類且為地號全部土地登記謄本、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如已於興
辦事業計畫檢附且於該計畫通過 1個月內提出申請者，免再檢附） 

□ 5.申請範圍已有 8公尺通路連接至 8公尺以上道路之通行切結書 
□ 6.建築師簽章之基地現況圖、位置圖、平面圖、各向立面圖、剖面圖（需與興辦事業計畫核定圖

說一致） 
□ 7.其他必要之設備圖及結構計算書圖（應由專業技師簽證） 
□ 8.自行拆除切結書 
□ 9. 

 

此致 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

 
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印 
 

 

※註 1：應於施工前將消防設備、汙水處理設施圖說送本府消防局、水利局審查，經核可後始得施工。 
※註 2：應於竣工後檢具申請書圖及竣工相片向工務局施工科申請竣工勘驗，經工務局施工科、消防局及水利局分別勘驗合格

後，核發臨時使用許可。 


